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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介

2021 年 7 月 13 日约 0605 时，广州粤港澳国际航运有限公

司所属的“新谷 333”轮从广州黄埔新港开往珠海高栏港途中，

航经广州番禺沙湾水道准备上行通过北斗大桥时，船艏左侧触碰

北斗大桥南岸非通航孔桥墩（南引桥连接主桥的桥墩，即 31#桥

墩），事故造成北斗大桥 31#桥墩多个部位受损，“新谷 333”

轮船艏球鼻艏左舷外板变形撕裂、左舷船艏舷墙及下方外板凹陷

变形。事故直接经济损失初步统计为 990 万元，根据《水上交通

事故统计办法》，构成一般等级水上交通事故。

事故发生后，广州海事局成立事故调查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事故

调查处理规定》等法规规定对事故进行调查。调查组通过询问“新

谷 333”轮船员，复印船舶国籍证书、航行日志等证书文书资料，

调查船舶公司、北斗大桥业主单位和船员劳务派遣单位，调取该

船 AIS 数据和桥梁附近监控视频等途径，获得相关证据资料。

经调查认定，这是一起单方责任事故。“新谷 333”轮二副

韦某林疲劳驾驶船舶，在犯困、意识模糊状态下，未保持正规瞭

望，未能对船舶触碰桥梁危险作出充分的估计，操纵该轮向左转

向之后，未打右舵调整船舶航向对准桥梁上行通航孔，导致船舶

触碰桥梁，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。广州粤港澳国际航运有限公

司、“新谷 333”轮船长韦某荣未编制船舶值班制度，“新谷 333”

轮船长韦某荣未合理安排船员值班，以及广州粤港澳国际航运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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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公司未根据船舶运营实际增配必要的船员，以保证船舶安全航

行和作业，也未采取其他有效措施保证船员休息，避免船员疲劳

值班，导致二副韦某林疲劳驾驶，是事故发生间接原因。

“新谷 333”轮应负事故全部责任；该轮二副韦某林疲劳驾

驶、疏忽瞭望，是事故主要责任人；该轮船长韦某荣未编制船舶

值班制度、未合理安排船员值班，是事故次要责任人；广州粤港

澳国际航运有限公司未编制船舶值班制度、未根据船舶运营实际

增配必要的船员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保证船员休息以保证船舶

安全航行和作业，公司副总经理高某对此负有管理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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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故简况

2021 年 7 月 13 日约 0605 时，广州粤港澳国际航运有限公

司所属的“新谷 333”轮装载 17 个 20 尺载货集装箱、30 个 40

尺载货集装箱、79 个 20 尺空集装箱，载货共计 1570 吨，从广

州黄埔新港开往珠海高栏港途中，航经广州番禺沙湾水道上行通

过北斗大桥时，船艏左侧触碰北斗大桥南岸非通航孔桥墩（南引

桥连接主桥的桥墩，即 31#桥墩），事故造成北斗大桥 31#桥墩

多个部位受损，“新谷 333”轮船艏球鼻艏左舷外板变形撕裂、

左舷船艏舷墙及下方外板凹陷变形。事故直接经济损失初步统计

为 990 万元，根据《水上交通事故统计办法》，构成一般等级水

上交通事故。

二、事故调查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广州海事局成立事故调查组（调查组成员见附

件 1），通过询问“新谷 333”轮船员，复印船舶国籍证书、航

行日志等证书文书资料，调查船舶公司、北斗大桥业主单位和船

员劳务派遣单位，调取该船 AIS 数据和桥梁附近监控视频等途

径，获得相关证据资料（证据材料清单见附件 2）。

三、专业术语和标准用语

AIS：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的缩写，即船舶

自动识别系统。

VHF：Very High Frequency 的缩写，即甚高频。

四、“新谷 333”轮船舶、船员、船公司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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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船舶概况

1.船舶资料

表 1：“新谷 333”轮概况表

船名 新谷 333

船籍港 广州

船舶类型 集装箱船

航区 内河 A级

船长 59.98 米

型宽 17.30 米

型深 4.90 米

总吨 2139

净吨 1390

参考载重吨 2567.04 吨（A级航区）

船体材质 钢质

主机功率 894kw

建成日期 2010 年 12 月 21 日

造船厂 东莞市南祥造船有限公司

所有人/

地址

广州粤港澳国际航运有限公司/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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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：“新谷 333”轮事故后照片

2.船舶检验情况

事故发生前，“新谷 333”轮最近一次船舶检验于 2020 年

12月 25日及诸后日由中国船级社广州分社在广州进行的年度检

验，事故发生时，船舶检验证书齐全有效。

3.船舶安全检查情况

事故发生前，“新谷 333”轮最近一次船旗国监督检查于 2021

年 3 月 23 日在广州进行，共查出缺陷 6 项，据调查，查出的 6

项缺陷与本次事故无直接因果关系。

4.船舶载货情况

事故发生时，“新谷333”轮装载17个20尺载货集装箱、30

个40尺载货集装箱、79个20尺空集装箱，载货共计1570吨，船舶

首尾吃水：艏2.6米，艉3.0米。

（二）船员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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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船员基本情况

“新谷 333”轮配备 6名船员，分别是船长韦某荣、二副韦

某林、轮机长李某、三管轮韦某明、普通船员黄某某、武某某，

配员满足该轮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要求。该轮原计划 2021 年

7 月 11 日卸完货后进船厂维修；7月 12 日，普通船员黄某某离

船，当天中午，公司通知该轮装货开往珠海高栏，暂缓修船计划。

7月 13日事故发生时，“新谷 333”轮在船船员共 5人，二副韦

某林一个人在驾驶台值航行班，当班驾驶员基本情况如下：

韦某林，男，1985 年 1 月出生，广西梧州人，现持有江门

海事局于 2020 年 6 月 2日签发的内河船舶船员一类二副适任证

书，证书编号：略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6 月 2日，适用于 3000 总

吨以下内河船舶及所有内河拖轮，证书具有“珠江水系基本航线”

“口门外航线”签注。

2.船员值班安排情况

“新谷 333”轮船上无船舶值班制度，该轮驾驶值班、轮机

值班的安排，由驾驶员和轮机员根据船舶航行计划商量后确定。

船长韦某荣陈述，该轮航行时，船长和二副轮流负责值驾驶台航

行班，一般每人值 3至 4小时，如果值班人员困了就叫另外 1人

来接班，值班时间和交接班时间不固定。7月 13日 0130 时许，

该船从广州黄埔新港开出时，船长韦某荣和二副韦某林都在驾驶

台值航行班，约 0250 时船长离开驾驶室回房间休息，二副 1人

负责驾驶台航行值班至事故发生，期间船长和二副没有约定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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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交换班时间。

（三）船公司情况

1.船公司基本概况

“新谷 333”轮的船舶所有人为广州粤港澳国际航运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船公司”），该船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4 月，2020

年 4 月经股权调整，由珠海港航运有限公司与广州中谷国际控股

有限公司合资经营，目前珠海港航运有限公司占股 60%、广州中

谷国际股份控股有限公司占股 40%，法定代表人匡某某。船公司

持有效的《营业执照》和《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，主营广

东省内河普通货船运输业务。

船公司现有岸基安全管理人员 6名，包括总经理 1名、副总

经理 1名、海务主管 2名、机务主管 2名、船员主管（由 1名海

务主管兼任），其中海务主管和机务主管均持相应的内河船员适

任证书，船公司安全管理架构图如下。

图 2：船公司组织架构图

船公司现有 11 艘内河集装箱船（包括“新谷 333”轮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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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为公司自有船舶，总载重吨约 2.3万吨。船公司负责船舶的经

营管理及安全管理，船舶的航次计划由分管经营的副总经理通过

调度系统下达，海务主管及船舶通过手机 APP 获得船舶航次计

划，同时海务主管也会将航次计划通报给船舶并提出相关安全注

意事项。

船公司建立了《安全管理与防污染制度》及《生产安全事故

应急预案》，船公司制定船舶月度维护保养计划，定期将计划发

至船舶，船舶完成维护保养计划后通过微信反馈文字和图片信息

给公司。船舶运行中发现故障时，船长通过微信发公司机务主管，

机务主管进行相应的远程技术指导，未能及时处理的，制定船厂

修理计划报公司审核批准。据调查，事故发生前 10天左右，“新

谷 333”轮船长报告尾轴重力油柜有油溢出，估计是轴封磨损进

水所致，船公司接报后计划安排 7月 13 日前后到顺德水域船厂

修理，但因船厂没有排位，该轮又接到装货任务，修船计划延期。

2.船公司船员招聘派遣情况

2020 年 4 月 1 日，广州粤港澳国际航运有限公司与广州和

洋海事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和洋公司”）签订《劳务派遣

合同》，有效期至 2021 年 12月 31日，船公司将 11艘内河集装

箱船（包括“新谷 333”轮）的船员劳务派遣交由和洋公司负责。

根据合同约定，船公司按照每艘船舶每月 6.2 万元的费用按月支

付给和洋公司，和洋公司负责派遣船员并将船员资料发至船公

司，船舶的船长和轮机长的招聘由船公司进行面试或电话访谈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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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，其他船员由船长进行审核确定。

根据船公司提供的船员名单，“新谷 333”轮配备船员 6人，

包括船长韦某荣、二副韦某林、轮机长李某、三管轮韦某明、普

通船员武某某，水手兼业务员黄某某。

五、桥梁情况

北斗大桥属一级公路桥梁，位于番禺沙湾大桥上游约 4.2km

处，跨越沙湾水道，北起于番禺区桥南街道连接西环路，南接南

沙区榄核镇星海大道，桥梁全长为 1367m，桥宽为 25.5m，业主

单位为广州市番禺北斗大桥有限公司，该桥梁于 1999 年 1 月开

工建设,于 2001 年 1 月 9日通过交工验收。

北斗大桥主桥桥型方案为（60+90×2+60）m 分离式单箱单

室连续刚构方案，引桥采用 16m、30m 简支 T梁方案，地震基本

烈度为 7度。被撞处为南引桥与主桥连接处的 31#桥墩，该桥墩

采用单柱墩身（3根）+ 3 肋式桥台的结构方式。

北斗大桥设有两个通航桥孔实行上下行分孔通航，通航净空

高度 18 米、净宽 80 米，北斗大桥上下行通航孔都设有桥涵标、

桥柱灯,桥梁设有通航净高标尺、桥名标志并标明通航净高。

广州市番禺北斗大桥有限公司负责北斗大桥的日常维护，指

定华南理工大学对该大桥进行定期检查，根据该检测单位 2020

年 12 月 21 日出具的《2020 年广州市番禺北斗大桥定期检测报

告》（QJC20201219001），该桥梁总体技术状况评定等级为二类，

事故前北斗大桥整体状况良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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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：北斗大桥外观

图 4：北斗大桥立面示意图

据调查，北斗大桥上下行通航孔都设有桥涵标、桥柱灯,桥

梁设有通航净高标尺、桥名标志并标明通航净高，该桥梁通航标

志和警示标志符合《内河航标技术规范》（JTS/T 181-1-2020）

和《内河通航水域桥梁警示标示》（JT376-1998）的要求。

六、天气、事故水域通航环境情况

（一）天气水文情况

事发时天晴，偏南风，风力 3-4 级，能见度良好，退潮缓流。

（二）事故水域通航环境

事发地点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沙湾水道北斗大桥南岸一侧的

非通航孔处（31#桥墩）。沙湾水道航道规划等级Ⅰ级，现状等

级为Ⅲ级，位于珠江三角洲河网区，西接顺德水道、容桂水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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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接浮莲岗水道、大沙水道、小虎西水道、沙子沥、中上游分别

与榄核河、紫坭河、西樵水道、骝岗水道、大九岗、市桥水道相

通，河道四通八达，是连接两大运输干线（西江和狮子洋）之间

的主干河道，是珠江三角洲航道网总体布局规划“三纵三横”的

中间一横（莲沙容水道）的重要航段。

通过海事监管指挥系统统计 2021 年 7 月 6日零时至 7月 13

日零时共 7天通过北斗大桥的船舶 AIS 流量，分析得出：过桥船

舶总数 2287 艘次，日均为 327艘次；内河船舶共 2252 艘次，占

比约 98.5%。海船 35艘次，占比约 1.5%；主要船舶类型为内河

集装箱船、散货船和干货船；船舶参考载重吨最大为 6137 吨，

船舶参考载重吨 1500 吨以上的共 1547 艘次，占 67.6%。

图 5：北斗大桥附近水域通航船舶 AIS 流量图

北斗大桥桥梁水域附近河段呈东南-西北走向，河面宽约400

米，日常维护水深 4米，感潮河段，潮差约 2米，事故时退潮缓

流。北斗大桥上下游各 2公里水域接近直航段，大桥轴线法线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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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与水流方向夹角约 15°。根据内河船舶的习惯航行方法，船

舶航行时一般顺航道略靠右行驶，上行船舶航行至北斗大桥前约

500米水域时，对准上行桥孔航行通过北斗大桥。

事发前 15 分钟内，“新谷 333”轮沿沙湾水道上行计划通

过北斗大桥，在大桥下游约 2500 米 8#灯桩附近水域航行经过 2

艘锚泊船，至桥梁水域附近时，该轮前方有 2艘同向上行船舶，

另有 3艘对开下行船舶，附近航行船舶均有序通过桥梁，对该轮

正常航行无影响。

图 6：北斗大桥桥区水域船舶航行习惯航路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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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7：沙湾水厂视频截图（0601 时左右）

七、事故重要因素分析认定

（一）事故时间

船长提供的事故发生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13日 0605 时，“新

谷 333”轮 AIS 轨迹显示到达桥梁时间为当日 0605 时，大桥业

主提供的视频资料显示船舶触碰桥墩的时间为当日 05 时 46 分

50 秒（核对视频时间比准确时间慢约 18 分钟 36 秒）。综合上

述，认定事故发生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13 日约 0605 时。

（二）二副疲劳驾驶

“新谷 333”轮事故前一航次从广东云浮装货开出，于 2021

年 7 月 11 日 1810 时许到达广州黄埔新港水域锚泊等待卸货，11

日 2200 时许至 12 日 0150 时许靠泊集司码头卸货，货卸了一半

移泊位至附近水域锚泊；12 日 0840 时许，该轮靠泊东江仓码头

继续卸货，至 12 日 1020 时许卸空后移泊至附近水域锚泊；12

日 1350 时许该轮靠泊东江口广浚码头上物料，随后在附近水域

锚泊等待装货。从 7月 11日 1810 时许至 12 日下午，该轮频繁

移泊靠码头、抛起锚，期间二副韦某林需要协助开展带缆、抛起

锚等工作，休息时间碎片化。

12 日 2000 时左右，该轮靠泊集司码头装货，于 2200 时许

半载离开集司码头，开往东江仓码头继续装货，于 13日 0120 时

许装货完毕，0130 时许开航。12 日 2000 时左右至 13 日 0130 许，

该轮装货期间，二副韦某林一直在驾驶台值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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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日 0130 时许船舶开航后，二副一直在驾驶台驾驶船舶，

直至 0605 时许事故发生。

二副陈述，事故发生前，当他驾驶船舶经过沙湾水道 8#灯

桩时（距离北斗大桥约 2500 米水域），已经感觉很困了，之后

一直处于迷糊状态。

事故发生前，二副韦某林休息时间碎片化；事故航次船舶装

货和航行期间，二副在驾驶台连续值班超过 10 小时；当驾驶船

舶到达沙湾水道 8#灯桩时，二副已经出现疲劳犯困、意识模糊。

由此推断，事故发生时，二副处于疲劳状态下驾驶船舶。

（三）排除船舶舵机故障造成船舶失控的可能

“新谷 333”轮轮机长李某陈述，事故发生航次，“新谷 333”

轮开航前他进行备车检查，主要机器设备正常；航行期间，他负

责机舱值班，船舶主要设备运转正常；事故发生前不久，他对机

舱进行巡查，未发现异常；之后，他回到位于驾驶台左舷第二间

的房间，等待二管轮接班，直至事故发生，未感觉船舶有大角度

转向、突然减车、倒车等异常情况，未听到驾驶台异常声音。

事故发生后，船长从驾驶台的房间出来，操纵船舶倒车，驶

离桥梁，到下游水域抛锚。

7 月 13 日下午，在该轮移泊操纵过程中，调查人员会同该

轮轮机长对舵机进行检查，操舵正常。

7 月 17 日，船公司委托中国船级社广州分社验船师对该轮

开展临时检验，期间进行舵效试验，操舵正常；检验完成后该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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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行驶往虎门港卸货。

综上可以推断，事故发生时，“新谷 333”轮主要机器设备

正常，排除船舶舵机故障造成船舶失控的可能。

（四）酒精、药物情况

据调查，“新谷 333”轮二副韦某林在事故航次开航前没有

饮酒，也没有因身体不适服用药物。

八、事故经过

2021 年 7 月 13日约 0130 时，“新谷 333”轮从广州黄埔新

港装货开出计划驶往珠海高栏港卸货，船舶首尾吃水：艏 2.6米，

艉 3.0 米。该轮开航时驾驶室开启了 AIS 设备一台、雷达一台量

程设置在 0.75 海里、VHF 两台分别开启在 CH08 和 CH16 频道。

开航时船长韦某荣和二副韦某林在驾驶台值班，由二副韦某林负

责驾驶船舶，离开广州黄埔新港后，两部主机转速保持在 830 转

每分钟，航速约 4节，计划沿浮莲岗水道、沙湾水道、顺德水道、

潭州水道、容桂水道经江门水域出虎跳门航行至珠海高栏港。

约 0250 时，该轮航行通过广州番禺浮莲岗水道海鸥大桥，

航速约 4节，船长韦某荣离开驾驶台去房间休息，二副韦某林一

个人在驾驶台，坐在电控型操舵器附近的椅子上，右手操作右侧

电控型操舵器（操舵手柄），继续驾驶船舶航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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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8：二副驾驶船舶的状态情况（事故后复原模拟）

约 0400 时，该轮从浮莲岗水道转到沙湾水道继续航行，航

速约 4.4节，二副加车，将两部主机转速从 830 转每分钟加到约

1100 转每分钟。

约 0415 时，该轮航速约 4.7 节，二副发现左主机冷却水水

温比较高，80℃左右，便将两部主机转速从约 1100 转每分钟降

低至约 880 转每分钟。

约 0547 时，该轮航行至沙湾水道 8#灯桩附近，距离大桥约

2500 米水域，二副驾驶船舶航行经过两艘锚泊船后继续向上游

航行，航速约 4.2节，航向约 250°。该轮二副自述此时感觉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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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，之后处于迷糊状态。

约 0600 时，该轮航行至北斗大桥下游约 600 米水域，航速

4.7节，航向约 243°，二副计划向左打舵操纵船舶向航道中间

靠，然后再向右打舵调整航向对准北斗大桥上行通航桥孔航行通

过桥梁。

随后，二副操纵该轮向左转向，拟驾驶船舶驶往航道中间。

图 9：沙湾水厂视频截图（0602 时左右）

约0603时，该轮二副突然注意到一艘货船（“粤英德货8368”

轮）下行通过桥梁，货船船尾驶过该轮船头，距离约二三十米。

二副自述当时感觉很困，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，没有什么反应。

约 0605 时，该轮航速 4.6 节，航向约 229°，船首左侧触

碰北斗大桥南岸非通航孔桥墩（31#桥墩）。二副自述，不知道

怎么回事就撞桥了，脑子一片空白，愣在那里。

随后，船长从房间冲到驾驶室，操纵该轮倒车离开桥墩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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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斗大桥下游约200米靠南岸一侧水域抛锚，并向公安110报警，

向海事部门报告。

图 10：“新谷 333”事故经过示意图

图 11：“新谷 333”轮触碰桥梁后倒车离开桥墩

九、应急处置

广州海事局接报事故后，通知广州番禺海事处前往现场应急

处置，并将险情通报番禺区公安部门、桥梁业主等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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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650 时许，番禺区公安部门对桥面进行封控,暂停通车。

0900 时许，广州番禺海事处对北斗大桥桥区水域实施临时封

航，派出 3 艘海巡船艇在北斗大桥上下游水域进行临时交通管

制。广州交管中心持续播发航行安全信息,提醒进入沙湾水道的

船舶注意绕行。

事故发生后，广州市番禺北斗大桥有限公司与广州市番禺交

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配合相关部门完成“三

封”（即航道封航、桥面封路、现场封闭），聘请桥梁检测单位

对该大桥开展应急检测，制定桥梁应急抢修计划，按照“变形监

测-临时支撑-桥梁检测-设计-加固维修”的思路推进桥梁抢修工

作。

事故发生后，广东省领导高度重视，多次作出批示指示，事

故当天下午，陈良贤副省长在广东海事局庄则平局长、陈楚坤副

局长等领导陪同下，到广州番禺北斗大桥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

作。

十、事故损失情况

（一）北斗大桥损害情况

事故造成北斗大桥南引桥 31#桥墩不同部位受损，根据《广

州市番禺北斗大桥有限公司关于报送“7·13”事故受损桥墩工

程造价的函》，由于修复工程尚在进行，经向参加应急抢险和检

测修复等工程的设计单位了解，初步预估受损的 31#桥墩工程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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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为 980万元（具体损失以最终发生和工程结算情况为准）。本

报告暂以此作为桥梁的直接经济损失统计。

图 12：受损桥墩位置情况

图 13：31#桥墩立柱受损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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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4：31#桥墩横梁裂缝情况

（二）“新谷 333”轮损害情况

“新谷 333”轮船艏球鼻艏左舷外板变形撕裂、左舷船艏舷

墙及下方外板凹陷变形，估计修理费用约 10 万元。

图 15：“新谷 333”轮受损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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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事故造成桥梁受损和船舶损坏，初步统计事故直接经

济损失为 990 万元。

十一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该轮二副疲劳驾驶，疏忽瞭望，操纵不当

事发发生前，二副韦某林在驾驶“新谷 333”轮行驶至北斗

大桥下游约 2500 米水域时，已经感觉很困，处于迷糊状态。当

该轮行驶至北斗大桥下游约 600 米时，二副计划向左打舵操纵船

舶向航道中间靠，然后再向右打舵调整航向对准北斗大桥上行通

航桥孔航行通过桥梁；但此时二副疲劳犯困、意识模糊，未保持

正规瞭望，未能对船舶触碰桥梁危险作出充分的估计，操纵该轮

向左转向之后，未及时打右舵调整船舶航向；随后，该轮保持航

速约 4.6节、航向约 229°航行越过航道中间，继续朝南岸行驶，

最终撞上北斗大桥南引桥 31#桥墩。该轮二副疲劳驾驶，疏忽瞭

望，未调整船舶航向对准北斗大桥上行通航桥孔，操纵不当是事

故的直接原因。

（二）未编制船舶值班制度，未合理安排船员值班

船公司安全管理制度中缺少船舶值班制度，“新谷 333”轮

也没有制定船员值班、交接班相关的制度，该轮的驾驶值班、轮

机值班的安排，由驾驶员和轮机员根据船舶航行计划商量后确

定。船员交接班随意，未合理安排船员值班，船员难以合理安排

作息时间，难以保证值班船员得到充分休息，易导致值班船员疲

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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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轮事故航次，船长和二副没有约定具体的交换班时间；约

0547 时，该轮航行至沙湾水道 8#灯桩附近，距离大桥约 2500 米，

二副自述已感觉很困，之后处于迷糊状态，却未叫船长交接班，

继续一个人在驾驶台航行值班至事故发生。由于没有明确的交接

班时间，当二副自己感觉困了的时候，可能会碍于船长是自己父

亲，或者由于困乏、迷惑而忽略了叫船长接班，致使疲劳驾驶船

舶，最终触碰北斗大桥。

船公司和该轮船长未编制船舶值班制度，船长未合理安排船

员值班，船员交接班随意且不明确，船员难以合理安排作息时间，

难以保证值班船员得到充分休息，易导致船员疲劳值班，是事故

的间接原因之一。

（三）船公司未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船员休息

广州粤港澳国际航运有限公司按照每艘船舶每月固定 6.2

万元的费用按月支付给广州和洋海事服务有限公司，由其负责派

遣满足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要求的船员。广州和洋海事服务有

限公司以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的要求配备船员。据该轮船长陈

述，平时该轮装完货想抛锚休息一会，船公司就会打电话催促开

航，所以航次多时，会感觉比较疲劳。

该轮事故前一航次从广东云浮装货开出，于 2021 年 7 月 11

日约 1810 时到达广州黄埔新港水域锚泊等待卸货，至 13 日约

0130 时开航前往珠海高栏港期间，该轮频繁移泊靠离码头、抛

起锚，二副韦某林需要协助开展带缆、抛起锚等工作，工作量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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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息时间碎片化，不能得到有效休息，船舶所配船员不能满足船

舶安全运营需要。

广州粤港澳国际航运有限公司仅仅依据船舶最低安全配员

证书这一船舶配员的最低标准，要求广州和洋海事服务有限公司

派遣船员，未发现船舶所配船员不能满足船舶安全运营需要，未

根据船舶运营实际增配必要的船员，以保证船舶安全航行和作

业，也未采取其他有效措施保证船员休息，避免船员疲劳值班，

是事故的间接原因之一。

十二、事故责任

（一）不安全行为

1.二副疲劳驾驶船舶，未保持正规瞭望

“新谷 333”轮行驶至北斗大桥下游约 600米时，二副韦某

林因为疲劳犯困、意识模糊，未保持正规瞭望，未能对船舶触碰

桥梁危险作出充分的估计，操纵该轮向左转向之后，未打右舵调

整船舶航向对准桥梁上行通航孔，导致船舶触碰北斗大桥。二副

韦某林未保持正规瞭望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

值班规则》第十九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

第十五条的规定。

2.未编制船舶值班制度，未合理安排船员值班

广州粤港澳国际航运有限公司、“新谷 333”轮船长未编制

船舶值班制度，事故发生航次“新谷 333”轮船长韦某荣未合理

安排船员值班，未能保证驾驶员得到充分休息，导致二副疲劳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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驶船舶。广州粤港澳国际航运有限公司、“新谷 333”轮船长违

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值班规则》第六条的规定。

3.船公司未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船员休息

广州粤港澳国际航运有限公司仅仅依据船舶最低安全配员

证书这一船舶配员的最低标准，要求广州和洋海事服务有限公司

派遣船员，未发现船舶所配船员不能满足船舶安全运营需要这一

事故隐患，未根据船舶运营实际增配必要的船员，以保证船舶安

全航行和作业，也未采取其他有效措施保证船员休息，避免船员

疲劳值班，间接导致二副疲劳驾驶。

（二）责任认定

本次事故是一起船舶触碰桥梁单方责任事故。“新谷 333”

轮二副韦某林疲劳驾驶船舶，在犯困、意识模糊状态下，未保持

正规瞭望，未能对船舶触碰桥梁危险作出充分的估计，操纵该轮

向左转向之后，未打右舵调整船舶航向对准桥梁上行通航孔，导

致船舶触碰桥梁，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。广州粤港澳国际航运

有限公司、“新谷 333”轮船长韦某荣未编制船舶值班制度，“新

谷 333”轮船长韦某荣未合理安排船员值班，以及广州粤港澳国

际航运有限公司未发现船舶所配船员不能满足船舶安全运营需

要，未根据船舶运营实际增配必要的船员，以保证船舶安全航行

和作业，也未采取其他有效措施保证船员休息，避免船员疲劳值

班，导致二副韦某林疲劳驾驶，是事故发生间接原因。

“新谷 333”轮应负事故全部责任；该轮二副韦某林疲劳驾



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，报告中隐去当事人资料。报告不得作为民事、行政或刑事诉讼的依据。

29

驶、疏忽瞭望，是事故主要责任人；该轮船长韦某荣未编制船舶

值班制度、未合理安排船员值班，是事故次要责任人；广州粤港

澳国际航运有限公司未编制船舶值班制度、未发现船舶所配船员

不能满足船舶安全运营需要、未根据船舶运营实际增配必要的船

员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保证船员休息以保证船舶安全航行和作

业，公司副总经理高某对此负有管理责任。

十三、调查发现的其他问题

（一）船舶主机存在故障隐患，公司未及时消除存在的隐患

据“新谷 333”轮轮机长李某陈述，他从 2021 年 6 月 1 日

到该轮任职至事故发生时，该轮发生了 5-6次因主机液压油低导

致船舶倒车时出现停车的情况。据调查，“新谷 333”轮船员多

次向船公司反馈，该轮存在主机油压低停车的情况。船公司管理

人员知道该轮存在主机停车的问题，也计划安排船舶进船厂维

修，但由于该轮航行计划频密、船期紧，船厂船排与船期有冲突，

船舶进厂修理计划一拖再拖。船公司重生产，轻安全，至事故发

生时，该轮主机停车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。

（二）船舶未有效开展船员培训

广州粤港澳国际航运有限公司按照安全管理制度要求制定

船员年度培训计划，每月将培训要求发各船舶的船长，要求船长

对船上人员开展培训并签名反馈公司。“新谷 333”轮船长韦某

荣陈述，接到船公司的月度安全培训计划后，将公司人员微信发

给他的内容抄在培训记录中，代签上其他船员的名字后拍照发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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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公司，培训内容并没有向其他船员进行传达。可见，该轮未有

效开展船员培训。

（三）船公司未与船员签订劳动合同

广州粤港澳国际航运有限公司与广州和洋海事服务有限公

司签订《劳务派遣合同》，将船公司 11 艘内河集装箱船（包括

“新谷 333”轮）的船员劳务派遣全部交由广州和洋海事服务有

限公司负责，广州粤港澳国际航运有限公司未与船员签订劳动合

同，不符合《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》第九条“除个体工商户外，

水路运输经营者按照有关规定应当配备的高级船员中，与其直接

订立劳动合同的高级船员的比例应当满足下列要求：（一）经营

普通货物运输的，高级船员的比例不低于 25%”的规定。

（四）船公司不掌握船舶实际在船人员情况

事故发生前一航次，“新谷 333”轮实际在船人员除配员的

6名船员外，还有 1人李玉（三管轮韦某明的妻子）在船上协助

做饭；7 月 12 日，水手兼业务员黄某某和李玉离船上岸回广西

梧州老家；船长未将上述情况报告船公司。船公司对“新谷 333”

轮实际在船人员情况不掌握。

（五）船员夜间值班安排不符合值班规定

7月 13 日 0250 时许至事故发生前的夜间时段，二副韦某林

一人在在驾驶台值航行班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

值班规则》第七条（二）项“1000 总吨至 3000 总吨内河货船，

驾驶值班每班 1 人须是船长或者是大副、二副、三副。夜间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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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见度不良时，需增配 1名普通船员”的规定。

十四、事故相关人员、单位处罚、处理建议

（一）二副韦某林，疲劳驾驶船舶，未保持正规瞭望，造成

事故发生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值班规则》第

十九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十五条的

规定，建议对责任人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

例》第七十七条、第八十一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海事行政

处罚规定》第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（二）项、第三十三条规

定进行处罚。

二副韦某林是事故主要责任人，涉嫌构成过失损坏交通设施

罪，建议启动涉嫌犯罪移送程序，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（二）船长韦某荣，未编制船舶值班制度，未合理安排船员

值班，未能保证值班船员得到充分休息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内河船舶船员值班规则》第六条的规定，是事故次要责任人；

在“新谷 333”轮原定的修船计划改变后，船长韦某荣违未在开

航前叫回离船的普通船员黄某某，事故航次船舶配员不满足该轮

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要求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》

第十八条第（三）项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值班规则》

第四条的规定；“新谷 333”轮从 7月 13 日 0250 时许至事故发

生前的夜间时段，二副韦某林一人在驾驶台值航行班，船长未增

配 1名普通船员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值班规则》

第七条（二）项的规定。船长韦某荣未按规定保障船舶的最低安



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，报告中隐去当事人资料。报告不得作为民事、行政或刑事诉讼的依据。

32

全配员，未保证船舶的正常值班，建议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船

员条例》第五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（二）项规定给予行政处

罚。

（三）广州粤港澳国际航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某，对公司

未编制船舶值班制度、未发现船舶所配船员不能满足船舶安全运

营需要这一事故隐患、未根据船舶运营实际增配必要的船员或采

取其他有效措施保证船员休息以保证船舶安全航行和作业负有

管理责任，建议公司依程序免去其副总经理职务。

（四）广州粤港澳国际航运有限公司未与船员订立劳动合

同，与其直接订立劳动合同的高级船员占全部船员的比例不满足

《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》第九条的规定。违反了《国内水路运

输管理条例》第六条的规定，建议广州市港务局对此情况开展调

查处理。

十五、安全管理建议

为认真吸取教训，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，更好地保障水上

人命和财产安全，提出如下安全管理建议：

（一）广州粤港澳国际航运有限公司

1.公司应根据船舶运营实际情况增配必要的船员，以保证船

舶航行和作业安全，切勿仅仅依据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这一船

舶配员的最低标准配备船员。公司应优化船舶调度安排，充分考

虑船舶航行、作业特点，听取船员反馈的意见，采取在合适水域

抛锚休息等措施保证船员休息，避免船员疲劳值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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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公司安全管理制度应该增加编制船舶值班制度，船舶值班

制度应公示在各船舶的显著位置，并要求全体船员遵守执行。船

长应当根据船舶值班制度要求安排合格船员值班，明确值班船员

职责。船员值班安排应当符合保证船舶、货物、人员安全及保护

水域环境的要求，考虑值班船员资格和经验，根据情况合理安排

值班船员，并保证值班船员得到充分休息，防止疲劳值班。

3.公司应加强对船员的管理，应按要求和船员签订劳动合

同，保证直接订立劳动合同的高级船员占全部船员的比例满足

《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》的要求。利用安装视频监控、驾驶台

预警技术等科技手段监控船员值班；船员之间也应该相互监督提

醒，当值班驾驶员出现感觉疲劳犯困、意识模糊等影响航行安全

值班的情况，应毫不犹豫告知船长或其他驾驶员，避免疲劳驾驶。

4.公司应加强船舶的维护保养，及时消除机器设备故障隐

患，需要进厂修理的项目应及时安排厂修，避免出现“赶船期、

延修理”的情况。

5.公司在船员招聘配备、人员培训考核、船舶调度管理、日

常监督检查、船舶维护保养、船岸应急管理和船岸应急反应等方

面，应严格执行公司安全管理文件规定，杜绝“两张皮”现象。

6.公司应组织船员加强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桥区水域水上交

通安全管理办法》《广东省桥梁水域通航安全管理规定》等文件

的学习，熟悉掌握船舶通过桥梁水域的安全操作要求，要求各船

舶驾驶员在驾驶船舶通过桥梁水域时，应保持高度警惕，谨慎驾

https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i404Fk4zDU9XZZH3agXjeusJjtCnILm47Pn0sPf-x99emlny1rkVYHZgskOPy1vz0t8ogpDOaLi1ffhUl6SYEAlW8I8RC1mpLo5n7fNIeF3&wd=&eqid=ef4c7d1e000574dc000000065c7bc3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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驶。

（二）广州和洋海事服务有限公司

公司作为船员服务机构应当建立船员档案，加强船舶配员管

理，掌握船员培训、任职资历、安全记录、健康状况等情况，为

用人单位提供船舶配员服务，应按照相关法规、行政法规的规定

订立合同，了解船员的诉求和存在的问题，积极反馈、解决，保

障船员权利。

（三）广州市番禺北斗大桥有限公司

桥梁业主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国家铁

路局综合司 国铁集团办公厅关于印发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理三

年行动实施方案》（水交办〔2020〕69 号）的要求，尽早对北

斗大桥开展抗撞性能综合评估，根据综合评估结果，采取加装物

理隔离、安装预警系统等相应手段，提升桥梁防撞能力。

十六、附件

附件 1：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

附件 2：事故证据材料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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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

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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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事故证据资料清单

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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